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家具采购
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家具采购项目

交货地点：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指定位置

预算金额：¥482900.00（含增值税）

中标原则：以不含税总价最低者为中标候选人。投标人须同时报送含税总价及不含税总价。

二、采购范围及要求

本次采购包括办公区、会议室、路演厅、接待区、休息区、茶室、独立办公室等公共区域所需的全部家具（屏风办公台、办公椅、会议桌、沙发、茶几、班台、主席台、折叠桌椅、户外桌椅、茶台、展示柜等）。具体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、材质要求详见《货物报价单》。供应商须严格按照清单提供全部家具，并负责运输、搬运至指定位置、安装调试及成品保护工作。

结算原则：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安装完成的家具数量及中标单价（含税）为依据，据实结算。

质量要求：所有家具须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，为合格产品。材质、工艺、环保等级、五金等须完全符合报价清单中“材质说明”的要求。

三、样品与不符处理
中标后3个日内，中标人须提供主要家具的成品样品或关键材料样板(板材、面料、海绵、五金等)，经采购人书面确认后方可启动生产。

到货与样品不符：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，中标人须在7日内免费更换为符合样品的产品；逾期或更换后仍不符的，采购人可解除合同并扣除违约金。
四、交货及安装期限

全部家具须在2026年6月20日前完成入场及安装。逾期每日按合同暂定总金额的0.05%支付违约金，累计不超过10%。

五、质保期

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，期限为5年。质保期内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，中标人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，并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48小时内响应。

六、验收

到货后开箱检验数量、型号、外观；安装后按清单、国标及封样样品验收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中标人须在7日内完成整改或更换。

七、质量保证金
质量保证金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3%，采购人在支付验收款时直接予以扣留。质量保证金退还条件:质保期满(期限为5年)且中标人未出现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重大违约情形后，采购人须在3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质量保证金。

八、付款方式

预付款:甲方须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，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%作为预付款。

验收款：全部货物到场开箱检验并完成安装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7%。

质量保证金：合同总金额的3%，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。

九、投标保证金

预算金额（含税）的2%，即¥9658。未中标人3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，中标人签订合同后退还。

十、保险、安全及争议解决

中标人须购买运输险、安装工程险及公众责任险，安装期间的安全及成品保护由中标人负责。争议由采购人所在地法院管辖。

